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新生班級掃除用具核發要點
99年4月21日公告

100年7月1日修正
1、 目的：
（1）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提供班級需要的掃除用具及清潔用品。
（2） 由衛生組依實際需求統一採購，減少班級不必要的困擾。

2、 權責：學務處衛生組。
3、 對象：高一、國一。

4、 費用：衛生組編列預算。

5、 數量：（高、國中）
（1） 掃把：10支。
（2） 拖把：10支。

（3） 大垃圾桶（加蓋）：2個
（4） 中印花水桶：2個。
（5） 拖水器：2個。

（6） 畚箕：6支。

（7） 惜福籃：4個。

（8） 抹布：10條。

（9） 鐵夾：2支。

（10） 洗手台小刷：1支。

（11） 強力磁磚去污粉：1瓶。
（12） 高中加發廚餘桶1個、國中加發地板長桿刷1支。

6、 注意事項：

（1） 新生訓練當天早上07：40於弘道樓穿堂發放。
（2） 各班掃除用具，僅核發乙次，如需添購時，可於衛生組學期末「資源回收費用回饋班級添購掃除用具」統一採購。
7、 本要點經衛生組會議討論，　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